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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准则[footnoteRef:1]* [1: 	*	经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2015年7月27日至8月14日)。] 




		导言


1.	禁止酷刑委员会2003年5月第三十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缔约国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9条所提交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程序(见A/58/44号文件，第12段)。程序内容包括，委员会在其结论性意见的建议中确定哪些建议依照《议事规则》第72条第1段和第2段的规定需要优先落实，需要请缔约国提供补充资料。这项后续行动程序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手段，藉以评估遵照落实委员会建议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而且也已成为报告周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自此以后，委员会一直定期修订其后续行动程序。委员会2014年11月第五十三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负责审查该程序，并提出如何加强该程序的建议。在第五十五届会议上，由三名委员会成员(弗利斯·盖尔、延斯·莫德维格和萨帕娜·普拉丹－马拉)组成的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文件，旨在查明加强该程序的新老要素，从而促进条约机构工作方法的协调统一(见A/65/190,第33段，以及附件一，第40(e)至(g)段)。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本准则。


		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报告员


3.	依照其《议事规则》第72条，委员会至少指派一位任务负责人负责后续行动程序。迄今为止，一直都设有一名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报告员。
4.	报告员的职责范围从通过结论性意见到终止后续行动程序不等，这个程序可能就在其后的一轮报告期内对受审议缔约国遵守程序的情况进行评估后通过结论性意见的同时终止。
5.	报告员分析缔约国根据后续行动程序框架内所提各项建议提供的资料，并与国别报告员协商评估这些资料。如果缔约国提供其编制的落实计划，则这项工作还可能包括对计划进行评估。报告员还与所涉缔约国分享其对评估的看法。
6.	在委员会的每届会议上，报告员在公开会议上提交一份进度报告，这份报告的概述收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之中。



		需后续行动的建议的识别和选定标准


7.	选定需后续行动的建议必须有助于防止酷刑和保护受害者，例如，会导致：
	(a)	被剥夺自由者的法律保障得到加强；
	(b)	对据称酷刑或虐待案件开展及时和公正的调查；
	(c)	嫌疑人受起诉并酷刑或虐待行为的肇事人受到惩处；
	(d)	向受害者提供补救。
8.	而且，各项建议应该能够在一年之内落实。 
9.	依照这些标准，委员会至多选定4项需后续行动的建议。这些建议的内容应该有助于其落实和监测(即须具体、可衡量、可实现、实际和有时限)。委员会将尽可能避免选择包含多项内容的建议。
10.	对所选建议应在委员会结论性意见结尾段落中作出具体规定。该段应要求缔约国在一年内向委员会报告说明为实施建议所采取的措施。委员会虽然希望缔约国落实其结论性意见中的所有建议，但还是要求缔约国及时抓紧落实需后续行动的建议，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酷刑发生、对酷刑或虐待的有关指控进行调查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



		落实计划


11.	缔约国在向委员会提交上文第10段所述需后续行动的建议落实情况报告的同时，尽可自愿提供一份结论性意见中其余的全部或部分建议的落实计划。委员会鼓励缔约国在报告周期的早期即开始落实各项建议，制定一项落实计划并将落实工作列为优先事项。具体而言：
	(a)	落实计划应涉及部分或全部没有入选为需紧急后续行动的建议，并说明在即将到来的报告期内如何、何时和由谁来落实这些建议；
	(b)	缔约国有意就其后续行动报告和落实计划与报告员进行会晤的，欢迎进行会晤。


		缔约国的后续行动报告


12.	缔约国提交后续行动报告时应遵守下列准则：
	(a)	报告应通过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供充足的资料，使其能够对各项建议是否得到落实进行评估。报告还应包含一份落实其余的全部或部分建议的时间表；
	(b)	报告应简明扼要，不超过3500字；
	(c)	报告应以联合国六种语文之一编写；
	(d)	报告的Word电子版本应发送至：cat@ohchr.org。
13.	报告提交后，缔约国根据第19条所规定后续程序提供的资料将在委员会网页上公布。



		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的后续行动资料


14.	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在结论性意见通过后根据后续行动程序随时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资料。但委员会鼓励这些实体在所涉缔约国提交后续行动报告截止期之后的三个月内提交上述资料，以便对缔约国的报告提出意见。
15.	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另行提交后续行动报告时应遵守下列准则：
	(a)	报告只应集中针对缔约国落实确定需要后续行动的建议的情况；
	(b)	报告应简明扼要，不超过3500字；
	(c)	报告应以联合国六种语文之一编写；
	(d)	报告的Word电子版本应发送至：cat@ohchr.org。
16.	提交后，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报告将在委员会的网站上公布。



		分析确定需后续行动的建议的落实状况的有关资料


17.	后续行动报告员评估经委员会确定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问题是否全部都已由缔约国予以处理，提供的资料是否回应了委员会的关切和建议。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资料，与其他提请报告员作为一名独立专家予以注意的资料一起，也将由报告员加以考虑。根据《议事规则》第72条第1段和第2段，报告员应与国别报告员协商评估缔约国提供的资料。
18.	报告员开展的评估包括对所提供资料的质量和涉及面的评估，以及对确定需后续行动的建议的落实程度的评估。报告员在代表委员会起草对缔约国的答复时使用下列评估类别。
19.	所提供的资料将按需要后续行动的建议用下列评级法逐条评估：
	(a)	资料有深度又有广度，与建议直接相关(满意――3)；
	(b)	资料有深度又有广度，但未对建议作出充分的回应 (部分满意――2)；
	(c)	资料含糊、不完整而且/或者未触及这些建议 (不满意――1)；
	(d)	缔约国在答复中未触及关切问题或建议(未答复――0)。
20.	落实情况将按需要后续行动的建议用下列评级法逐条评估：
	(a)	建议基本得到落实(缔约国提供了证据表明所采取的行动已足以充分或几乎充分落实该建议――A)；
	(b)	建议得到部分落实(缔约国已采取实质性步骤落实该建议但还须采取更多行动――B1)；
	(c)	建议得到部分落实(缔约国已初步采取步骤落实该建议但还须采取更多行动――B2)；
	(d)	建议未得到落实(缔约国未采取行动落实该建议，或所采取行动未针对所涉情况――C)；
	(e)	所提供资料不足以评估落实情况(缔约国未提供足够资料说明为落实该建议所采取的措施――D)；
	(f)	建议受到反制(缔约国采取了与委员会的建议相违背或结果适得其反的措施――E)。
21.	对落实计划将作如下评级：
	(a)	落实计划基本涉及委员会的所有建议(A)；
	(b)	落实计划涉及委员会的部分建议(B)；
	(c)	未提供落实计划(C)。



		后续行动报告员发送的信函


22.	报告员一旦收到并评估缔约国的报告之后，即根据后续行动程序与缔约国进行信函沟通(即在结论性意见通过后的15至18个月内)。这种信函要反映报告员所作的分析、具体指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答复时限(不少于六个月)。提供补充资料的要求函要在缔约国提交后续行动报告后不迟于六个月之内发送。这些信函需经国别报告员核准。
23.	如属部分落实或未落实(B和C类)的情况，鼓励缔约国在下一报告周期前全面落实建议，并在特定时限内或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提供补充材料，说明其先前答复中需要澄清的具体段落或说明缔约国又采取了哪些步骤落实该项建议。
24.	如属资料不足无法做出评估的情况(D类)，委员会再次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为落实建议所采取的步骤。在此种情况下，将告知缔约国，其遵守程序的程度将在下一个报告周期得到反映。
25.	如属所采取措施有悖于委员会建议的情况(E类)，报告员对采取这样的措施表示遗憾，并/或重申委员会的这项建议。
26.	通过缔约国常驻代表送交缔约国的要求提供更多资料的后续信函，可包含一项与报告员会晤的邀请，以澄清任何涉及建议、落实计划及其落实情况评估的余留问题。如果缔约国尚未落实建议，报告员可要求缔约国说明妨碍落实的障碍。
27.	如果缔约国未能提交报告，报告员应发出催交函。发送的催交函不应超过两封。第一封催交函在后续行动报告提交截止日期约三个月后发送，提请缔约国注意提交报告的要求，第二封催交函在截止日期后约六个月发送，应提出要求与缔约国常驻代表会面，以推进与委员会的合作。
28.	报告员可要求并与缔约国代表举行磋商，以获取委员会所要的资料、解释为何索要这些资料，商定常驻代表团发送资料的日期。在筹备这类会议时，报告员应一如在后续行动进程的其他环节中那样，与国别报告员协商。



		后续行动程序中又采取的步骤


29.	有关尚未得到充分落实的需后续行动的建议以及缔约国未遵守程序的问题要在问题单中，或在下一个报告周期中在“上一个报告周期的后续行动问题”这个单列标题下通过的报告前问题单中有所反映。后续行动问题可酌情再次列入问题单的主体中或报告前问题单中，以便保持所处理问题的顺序。
30.	在下一个报告周期范围内通过的结论性意见同样也要参照定期报告的审议情况反映后续行动程序的结果。如果遵照落实了后续行动程序和建议，则要在题为“积极方面”的那一节中提及。如果仍存在后续行动问题，则要在题为“主要关注问题和建议”那一节的“上一报告周期未解决的后续行动问题”分节中作为第一项提出关切。要向秘书处工作人员通报上述将这些后续问题与报告前问题单中的其余问题区分开来处理的要求，报告前问题单可另含一份按条款逐条排列的问题单。



		后续行动程序的终止


31.	只有当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提供的资料令人满意且建议基本得到落实(A类)时，后续程序才能终止。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未落实的建议将并入下一报告周期。



		委员会关于后续行动程序的网页


32.	委员会确定的需采取后续行动的建议、缔约国提交的资料、后续行动报告员发送的信函以及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的资料属于提交根据《公约》第19条所编写报告的公开程序的部分内容，要在委员会关于该问题的网页上公布。[footnoteRef:2]  [2: 		见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FollowUp.aspx?Treaty=CAT&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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